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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簡介 

從Fortnite的Emote爭議看舞蹈著作之保護(下) 

          廖嘉成  律師 

依據台灣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第3款，戲劇、舞蹈著作為著作權法所保障之著作類型

之一。實務上，關於舞蹈著作的抄襲爭議時有耳聞 ，不過呈現在法院的案例仍非常少，對

於舞蹈著作的相關舉證，特別是舞蹈的創作和抄襲的比對，則相對較無參考案例。本文擬

藉由介紹在美國近年來一連串Fortnite遊戲因遊戲角色舞步涉及抄襲的爭議，探討舞蹈著

作的相關舉證與保護議題，以供借鏡。……………詳全文 

 

社群媒體帳號與商標侵權的案例介紹 

       洪燕媺律師/徐昀彤 

自媒體時代來臨，社群帳號的貼文內容及限時動態不再侷限於日常生活、社交活動，

人們開始藉由經營社群帳號傳達自己的理念、觀點，形塑個人品牌，進而建立商業模式獲

利；與此相對，各大企業、品牌亦開始以社群帳號、粉絲頁進行社群行銷—社群帳號因此

形成表彰營業主體的功能。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蔓延，更加速全新數位時代的到來，

數位行銷已是各大品牌公司不可忽視的議題。……………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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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文 

從Fortnite的Emote爭議看舞蹈著作之保護(下) 

廖嘉成  律師 

(承上期) 

三、台灣舞蹈著作之實務發展 

 (一) 著作權法之規定 

「戲劇、舞蹈著作」為台灣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第3款所例示受著作權保護的創作

類型之一(註35)。 

關於舞蹈著作之保護，論者(註36)認為：「舞蹈者，是韻律動作之總稱，因為含有韻

律因素，故常常與音樂結合，而舞蹈著作，係指依身體動作所表現之著作。」此外，與

美國著作權法要求創作內容需固著於有形媒介不同，「因台灣著作權法並非以著作必須

『固著』於有形媒體為必要，因此，戲劇、舞蹈著作僅須能以各種方式對外表達，即可

立刻受到著作權法之保護，而無須將該戲劇、舞蹈著作以錄影或其他方式固著於有形之

媒體才受保護」(註37)。理論上，「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註38)，假設一位舞

者進行舞蹈的創作，在完成舞步或動作流程的設計、編排後，即可能創作完成取得舞蹈

著作的著作權保護，不一定需要將其舞步記載成舞碼或錄製成影像。 

在上述理解之下，即須留意，舞蹈著作的創作行為，以及對於舞蹈著作的表演行為，

有時候會合而為一(註39)。對於舞蹈著作的「表演」，是對於既有著作的表演，該表演本

身並非舞蹈著作，依照著作權法第7-1條，係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此與舞蹈著作的

創作行為(產生舞蹈著作權)，性質有所不同，但卻不容易區分，而透過「表演」或是「舞

蹈著作」來進行保護，在著作權法上的權利範圍也有差異性，以下謹探討智慧財產及商

業法院107年度民著訴字第40號實務案例說明之。 

(二) 相關案例 

在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07年度民著訴字第40號案件中，原告主張： 

1. 原告為慈濟科技大學之舞蹈老師，被告則曾是其舞蹈社團之學員，自2016年下學

期起即未繳交社團費用，並於2017年4月23日自動退出舞蹈社團之Line群組，即

不再享有舞蹈社團資源。 

2. 但被告竟擅將Line記事本內未公開之原告教學影片連結，上傳至其他舞蹈班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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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而該影片原告所表演之舞蹈係原告自網路公開教學內容學習，並耗費時間

修改、編排，親自表演錄成影片，是屬於原告之獨立創作，於同年9 月6 日以不

公開形式上傳至Youtube 網站，僅供社團內部練習所用，未取得特定網址即無法

在網路上搜尋到該影片，預定於同年9 月20日開學典禮進行表演。 

3. 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即擅自公開，將系爭影片上傳至其他舞蹈班Line群組，不僅影

響社團之招生成效，並侵害原告的公開演出權，致無法演出，多數學員因此退出

社團，故起訴向被告請求侵害肖像權之精神慰撫金2萬元、侵害財產權之損害賠償

1萬元、原告付出之時間成本損害1萬元(練習時間50小時×鐘點費200元)及社團指

導費用2萬元。 

被告則抗辯：被告於參與原告舞蹈社團期間即負責舞蹈的攝影，不涉及侵害肖像權，

原告公開系爭表演影片的網址，被告本有訂閱，故可於網路上點閱，又該舞蹈內容乃取

自他人再予修改，非原告之創作，被告將系爭表演傳至群組係為方便其他人練習，並無

惡意，另學校決定將原告社團停辦，亦與被告無關。 

針對舞蹈在未經事先同意的情況下遭被告以公開傳輸的方式上傳的部分，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審理後認為： 

1. 著作權法第7條之1第1項規定「表演人對既有著作或民俗創作之表演，以獨立之

著作保護之」。而表演既係對既有之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的既有著作

或民俗創作，以演技、舞蹈、歌唱、朗誦、彈奏樂器或其他方法實際詮釋演出，

因不同的表演人對著作有不同的詮釋，故表演亦具創意，但其創意未達著作權法

第3條第1項第1款所要求的創作程度，故僅稱為「表演」，不稱「著作」，而以獨

立的著作保護。 

2. 經查，原告自承系爭表演之舞蹈動作係其自網路公開之舞蹈內容學習，再加以修

改、編排而得，惟系爭表演與原告自網路學習的舞蹈著作有何區別，原告並未舉

證證明，是其修改、編排既有的舞蹈著作是否達到著作權法所要求之「創作」程

度，而屬另為創作之改作著作，尚有未明。 

3. 然原告既主張以系爭表演詮釋網路既有舞蹈著作，被告亦稱原告的舞蹈內容乃取

自他人再予修改，非原告的創作，而「表演」之保護目的重在對文化勞動成果的

尊重，是否有創意並非探討重點，是系爭表演雖是原告就他人的舞蹈著作修改編

排，仍應以獨立的著作加以保護。 

4. 著作權法第24條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播送其著作之權利。

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或公開播送後之表演，再公開播送者，不適用前項規定」，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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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即針對表演人的公開播送權所為的規定，而且對於表演人的保護僅限於未經

附著的第一次公開播送，一旦經錄音或錄影後，其後的公開播送即非表演人所得

主張權利之範圍。 

5. 又，著作權法第26條第1項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演出其語

文、音樂或戲劇、舞蹈著作之權利」，同條第2項又規定「表演人專有以擴音器或

其他器材公開演出其表演之權利，但將表演重製後或公開播送後再以擴音器或其

他器材公開演出者，不在此限。」，此條第2項的規定即係著作權法賦予表演人於

現場表演時的專有權利的特別規定，據此，表演人於表演時，專有以擴音器或其

他器材將其現場表演傳達於公眾的權利，但一旦經錄音或錄影後即不得主張此公

開演出權，且經公開播送後，表演人亦失去此種以擴音器傳達於眾的權利。 

6. 進一步言，以有線或無線之方法傳播現場之表演，係屬於著作權法第24條之公開

播送，表演人受公開播送權的保護(但不及於將表演重製或公開播送以後的再公開

播送)；惟當以擴音器或類似的器材將表演人的表演傳達於公眾時，則屬同法第26

條第2項的公開演出權保護的範圍。 

7. 根據上述規定，原告主張其為系爭舞蹈表演時，是其學生錄影後，再將該影片上傳

至Youtube 網站，但設定為不公開等語，顯見原告為系爭舞蹈表演時被告並未在場

錄影(重製)，亦未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傳達現場之系爭表演於公眾(公開演出)，而係

原告委由學生就系爭表演為錄影並於特定群組內傳輸，承前說明，系爭表演既經原

告派人錄影即不得主張公開演出權，其主張被告侵害其公開演出權，尚非有據。 

8. 原告另主張被告將該特定舞蹈影片之網址連結發布至其他舞蹈班Line群組，固據原

告提出手機擷取畫面以附其說，惟系爭表演既已經原告學生現場錄影，原告即不得

主張公開演出權，已見前述；又被告縱未經原告同意公開傳輸系爭表演至其他舞蹈

班Line群組，因著作權法第26條之1第2項規定所賦予表演人的公開傳輸權明定以

已經重製於「錄音著作」的表演為限，原告的舞蹈表演影片並非「錄音著作」，不

在前開著作權法的保護範疇，是被告前開行為亦難認侵害原告的公開傳輸權。 

從上述判決理由觀察，可發現： 

1.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認為原告主張的著作權是表演，非舞蹈著作。法院因為原告

主張「自網路公開之舞蹈內容學習，再加以修改、編排」，認為「原告修改、編排

既有的舞蹈著作是否達到著作權法所要求之『創作』程度，而屬另為創作之改作

著作，尚有未明」。似認為原告的舞蹈內容應為屬於將既有的舞蹈進行修改而成，

是否具備原創性而應受著作權保護，應由原告舉證(註40)。本件原告並未具體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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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改作或調整的創作內容與既有舞蹈有何差異或特色，故對於其創作高度，法院

認為並不明瞭，難認為屬著作權法第5條的「舞蹈著作」。 

2. 在排除舞蹈著作的保護後，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轉而認為原告所主張的舞蹈內容

其實僅構成對「既有」舞蹈著作的表演，「而『表演』之保護目的重在對文化勞動

成果的尊重，是否有創意並非探討重點」，故原告並非舞蹈著作之創作人，而是對

既有著作進行表演的「表演人」，其舞蹈內容其實是「表演內容」，故係適用表演

人相關的規定，而非一般著作財產權人的規定。基此，法院似係認為因為「表演」

在性質上並非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原創性要求較低，僅係出於政策需求透過著

作權法保護，故在歸類上，雖然原告本身未舉證其改編的舞蹈與既有舞蹈著作內

容之差異是否具有相當創作高度(原創性)，但若是歸類為「表演」，即不需嚴格要

求原創性的有無。 

3. 另外，著作權法對於原創性的高度是採「微量創作原則」，故只要是本於自身的情

感和思想為獨立的創作，即有可能符合原創性的創作高度。但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在判斷該案原告舞蹈改編的內容是否屬於「舞蹈著作」還是對「既有著作的表

演」時，似並未實質探究原告對於網路公開之舞蹈內容修改編排的創作程度，例

如，原告的改編內容為何、與既有舞蹈的差別等，僅說明「原告並未舉證證明，

是其修改、編排既有的舞蹈著作是否達到著作權法所要求之『創作』程度，而屬

另為創作之改作著作，尚有未明」，從而，舞蹈著作的原創性程度是否與一般著作

的原創性有差異，或者進一步言，改作既有舞蹈著作之原創性，是否需要求更高

門檻，尚不得而知，值得進一步研究。 

4. 對於不同創作的性質，採用不同原創性高度的標準，並非不合理，例如美國著作

權局在針對改編既有舞蹈的舞蹈著作，即認為「若是根據既有的舞蹈著作進行改

作，通常該衍生的舞蹈著作是一個全新版本的既有舞蹈著作、或是一包含有既存

舞蹈著作及相當新創內容(significant amount of new material)的全新創作」。不

過，若對於不同的著作類型採用不同的原創性標準(高低)，也意味著作者在舉證上

必須更留意其創作的內容與範圍，以利其後續原創性的舉證。可惜的是，在該案

中，法院對於舞蹈著作的原創性內涵、以及舞蹈著作和表演的概念區分等未進一

步闡釋，就後續舞蹈著作相關案例的發展，無法提供明確指引。就此，前述美國

著作權局針對舞蹈著作的相關要件說明，即可作為實務上的參考。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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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通訊和網路技術的不斷精進，以及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人類精神思想的創作

表現可以迅速的在全球網際網路向世人展現、曝光，當中若是具備一定巧思，就能在短短時

間透過不斷轉傳、發酵，轉瞬成為流行焦點，帶來無窮商機。但也正是這種隨時上傳、隨時

分享的網路世界，增加了文藝創作者保障自身權益的挑戰。本文透過介紹美國近來Fortnite

遊戲所面臨的舞蹈抄襲爭議，以及目前法院實務案例，歸結重點如下： 

1. 雖然台灣著作權法的保護不以固著為要件，但在後續的舉證準備上，在舞蹈創作

過程當中以適當表現媒介將創作內容固定、具體下來，會讓日後權利主張時相對

的容易。透過具體的舞碼、文字解說或是影片，可以讓創作者在主張原創性的特

色所在時，有客觀資料為據。 

2. 雖然目前沒有明確的標準判斷何謂「短舞」，但從美國Milly Rock以及backpack 

kid的著作權申請挫敗的經驗，可知舞蹈若僅是簡短、少數幾個動作的重複組合，

創作人需舉證「每一個」舞步的獨創性要求就越高；反面而言，若是舞蹈的編排

是將不同的舞步以一定巧思加以重新排序、調整，所呈現者是好幾個舞步的安排

和整合，則較可能在「整體」的編排和排序上展現原創性，取得舞蹈著作的保護

資格。因此，重點並非該舞步是否廣受歡迎(雖然這往往是爭議的開端)，而是該舞

蹈客觀的表現形式是否符合舞蹈著作的保護要件。 

3. 與單純將幾個簡單的舞步結合相較，若可透過具備一定巧思的舞步編選、排序，

展現一定的主題或故事性，某程度更容易取得舞蹈著作的保護，而這也容易讓編

舞者與其參考的既有舞蹈相區別。某程度這也能說明為何 Kyle Hanagami

的”How Long Choreography”得以成功取得著作權註冊，但Milly Rock以及

backpack kid等人的申請卻遭遇困難。在創作的策略上，個別不同元素的重新組

合，可能比聚焦單一元素的發想，更能幫助創作人取得舞蹈著作的保護。 

4. 舞蹈的表演和舞蹈的創作有時會合而為一，但在台灣著作權法的保護層次上卻截

然不同，若被認為屬於「表演」，因為並不要求原創性，故表演人所能主張的排他

權相對侷限，對於其表演重製後的公開播送、或是表演的公開傳輸，權利範圍都

較一般著作權人限縮。舞蹈表演人在創作完成後，若採用錄影的方式作為存證，

宜避免上傳網路，以免發生無法事後控制表演內容公開傳輸的情形。 

 

※ 註釋 

35.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本法所稱著作，例示如下︰一、語文著作。二、音樂著作。三、戲劇、舞蹈著作。

四、美術著作。五、攝影著作。六、圖形著作。七、視聽著作。八、錄音著作。九、建築著作。十、電腦

程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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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雷憶瑜，著作權案例彙編—戲劇、舞蹈著作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頁15。 

37. 同前註。 

38. 著作權法第十條。 

39. 表演著作與戲劇、舞蹈著作有何不同。 

40. 此亦為實務的通說，參最高法院 97 年度臺上字第 6410 號、99 年度臺上字第 50 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

98 年度民著上字第 22 號民事判決、98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 44 號刑事判決。另可見蔡蕙如，「原創性」概念

於著作權訴訟之運作，智慧財產權月刊，第149期，頁110。 

  

http://www.copyrightnote.org/ArticleContent.aspx?ID=3&aid=1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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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文  

社群媒體帳號與商標侵權的案例介紹 

洪燕媺律師/徐昀彤 

一、前言 

自媒體時代來臨，社群帳號的貼文內容及限時動態不再侷限於日常生活、社交活動，人

們開始藉由經營社群帳號傳達自己的理念、觀點，形塑個人品牌，進而建立商業模式獲利；

與此相對，各大企業、品牌亦開始以社群帳號、粉絲頁進行社群行銷—社群帳號因此形成表

彰營業主體的功能。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蔓延，更加速全新數位時代的到來，數位行銷

已是各大品牌公司不可忽視的議題。 

然則，社群媒體自西元(下同)2004年Facebook成立開始飛速發展，至如今成為現代人生

活的一部分，保守估計亦僅有不到18年的發展歷史，觀察各國商標實務皆尚未就此有成熟見

解。近來一件罕見的美國判決，就此有初步討論。 

二、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v. Doe, in 2021. 

(一) 背景介紹：被告為一匿名大學生(下稱「John Doe」)，在新冠肺炎開始流行初期以

Instagram帳號「asu_covid.parties」藉由充斥粗俗訊息的貼文(註1)，試圖煽動大學

生在新冠肺炎第一波大流行高峰期參加「沒有社交距離！不要口罩！」的派對，貼

文如下附圖一： 

 

原告為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於1958年自ASU更名為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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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SU」及「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系列商標運營校務迄今；並有自1898

年開始廣泛使用於廣告、促銷之未註冊顏色商業外觀(ASU school colors trade dress)，

即栗色及金色的顏色組合，如下附圖二(註2)。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董事會認為： 

1. John Doe在Instagram帳號「asu_covid.parties」所發布之內容及整體使用情形，

已發生混淆誤認之虞，主張John Doey違反美國聯邦商標法第1114條、第1125

條規定，構成商標侵權。 

2. 縱不生混淆誤認之虞，惟John Doe於首則貼文以「ASU」及「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產生之商譽吸引消費者，應有初始興趣混淆的適用。 

(二) 案經提起訴訟後，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地方法院認為，皆不構成混淆誤認之虞，其理

由概以： 

1. 美國聯邦商標法第1114條、第1125條規定，皆需構成「混淆誤認之虞」。所謂混

淆誤認之虞，通常係指一個在市場上合理審慎之消費者(a reasonably prudent 

consumer in the marketplace)是否會對標示該標誌或名稱的商品或服務之來源，

產生混淆誤認之可能性？其中，消費者可觀察的整體環境尤為重要。 

2. 觀John Doe固以「asu_covid.parties」為帳號，惟所發布之全部19則貼文中，僅

第一則同時使用「ASU」、「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商標和其由栗色及金

色 組 成 之 顏 色 外 觀 ； 且 該 貼 文 中 ， 任 何 人 皆 可 直 接 瀏 覽 評 論 區 ， 看 到

「asu_covid.parties」帳號含有不雅字眼(即fucking)的置頂留言。其後的貼文或

留言，通常皆以粗言檅語批評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領導層及防疫政策，甚至是以

納粹暗指。而該帳號明確指出「作為宿舍的CA，我不會告發任何參加校園聚會甚

至宿舍聚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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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通常認為是指大學宿舍學生管理員(community advisor)的簡稱，可知貼文

係由學生撰寫，「asu_covid.parties」並非學校的帳號；從貼文的其餘留言亦表明，

讀者認為該帳號屬於學生團體。 

3. 綜上判斷，法院認為一個合理審慎的消費者，應不會有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邀請大

家參加其贊助的派對；或這些貼文、陳述的來源係來自於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理解，

因此，本案不構成混淆誤認之虞。至於初始興趣混淆法院認為亦不適用，其理由

正如前述，首則貼文之置頂留言含有不雅之粗言檅語，無法在其來源方面造成最

初的混淆。 

(三) 本案對於社群帳號之使用深入探討，強調：如由市場上合理審慎之消費者觀察整體

環境，對於社群帳號之來源仍會產生混淆誤認之可能性，即構成商標侵權。換言之，

如以市場上合理審慎之消費者觀察，對於社群帳號之來源不會產生混淆誤認之可能，

即不構成商標侵權。至於本案所涉社群帳號之貼文皆係散布假消息，雖有提及將於

派對分銷氫氧奎寧、並就該利潤有所規畫，但並未達到表彰營業主體的程度，則與

商標侵權無涉。 

三、台灣案例 

 在台灣，商標法尚未對社群媒體帳號之使用明文規定，僅能透過法律解釋適用現行條文，

以達保護商標權之目的。探究社群媒體帳號是否構成商標侵害，應先判斷其是否作為商標使

用。換言之，社群帳號之使用需符合台灣商標法第5條之商標使用要件，始有構成商標侵害的

可能。此為適用本條規定的大前提。 

早期法院判決曾指出，僅作為與人聯絡用之社群帳號，並非商標法第5條所指之表彰產品

或服務來源之商標使用(註3)；近期實務見解亦肯認此看法，謂單純之帳號註冊，非商標使用。

社群帳號之使用既非商標之使用，自無須進一步討論是否構成混淆誤認之虞(註4)。惟該等見

解在近日星采牙醫商標侵害案似有鬆動(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0年度民商訴字第46號民事

判決，裁判日期111年2月25日)。 

【星采牙醫商標侵害案】 

(一) 本案原告為指定使用在第44類醫療、牙科醫療服務的「星采」、  、  、

 等4件商標的專用權人，對被告使用  之行為提起商標侵權訴訟。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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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之一即被告使用於臉書與Youtube的大頭貼(profile picture) 以及帳號

名稱「星采牙醫診所」是否構成商標侵害。 

(二) 法院指出，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應綜合審酌其平面圖像、數位影音或電子媒體

等版(畫)面之前後配置、字體字型、字樣大小、顏色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考

量其使用性質是否足使消費者藉以區別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暨其使用目的是

否有攀附商標權人商譽之意圖等客觀證據綜合判斷，而商標法第68條之侵害商標權，

是以「使用」商標為要件，若符合上開商標使用之定義，即屬侵權。以上述意見為

標準，觀察被告使用在臉書與臉書、Youtube的大頭貼  ，其組合及顏色，顯

經特別之設計，並有特別顯著性，其下方加註之文字字體顯然小於該圓形圖樣，如

下附圖三被告臉書頁面的編號①、③之圖文後又銜接編號②、④所示「星采牙醫診

所」之字樣，足使消費者藉以區別所表彰之服務來源，故法院認為被告如下附圖三

臉書頁面編號①、③大頭貼，均係商標之使用。同樣的，如下附圖四的Youtube頻

道頁面編號①大頭貼亦為商標使用。 

  

附圖三：被告臉書頁面  

 

附圖四：被告Youtube頻道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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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至於被告之臉書、Youtube的帳號名稱，即附圖三編號②、④以及附圖四編號②，

其顯示方式為「星采牙醫診所」，其中「星采」文字與「牙醫診所」之文字結合用以

表彰診所主體，並未凸顯或單獨使用，且「星采」與「牙醫診所」之文字字體相同，

字型大小也無差異，亦無特別突出而可供消費者識別其為商標之處，而被告之名稱

確係「星采」，亦確實為牙醫診所，故被告於附圖三編號②、④所示使用「星采牙醫

診所」之字樣(撰稿人按，即本件系爭社群媒體帳號名稱)，係屬表彰營業主體之意，

並非商標之使用。以相同方式觀察，附圖四的Youtube頻道頁面編號②所示部分亦

同屬表彰營業主體之意，並非商標之使用。 

(四) 根據上述判斷，法院認為使用在臉書與Youtube頻道的系爭大頭貼圖樣與原告註冊

商標圖樣不近似，因此無構成混淆誤認之虞；至於使用在臉書與Youtube頻道的系

爭帳號名稱，由於是表彰營業主體之意，並非商標之使用，故無需進一步論究是否

構成商標侵害。 

四、結論： 

目前市面上存在各種型態不一的社群媒體，其頁面中存在之共同點，即標示「社群媒體

帳號名稱」及「大頭貼」，各大企業、品牌進行數位社群行銷時，亦多以註冊商標圖樣作為大

頭貼，並輔以與其相連之帳號名稱，以使瀏覽者在大量瀏覽社群媒體資訊時，留下深刻的第

一印象，並使消費者得藉以區別社群媒體行銷之商品或服務的來源，由此可知，社群帳號的

大頭貼、帳號名稱彼此相輔相成的雙生子。 

由前開案例可知，台灣法院已初步承認社群媒體之「大頭貼」為商標之使用，從而可進一

步構成商標侵權。商標權人可藉由商標侵權訴訟，要求侵權人移除侵權之大頭貼，以防止註冊

商標被他人不當使用，得以明確區別雙方商品或服務的來源；且因大頭貼作為社群媒體的第一

門面，一經移除，即可顯著降低或排除該社群媒體帳號致消費者混淆誤認的可能性。至於，社

群媒體帳號，原則上仍然採取非屬商標使用之見解，但也未全盤否定使用他人註冊商標為社群

媒體帳號有構成商標侵害的可能性，在判斷上，仍應斟酌社群媒體帳號的態樣有無使消費者認

為作為辨識商品或服務來源依據的商標使用，如果是，則仍有可以構成商標侵害。 

 

※ 註釋 

1. 2020年7月19日，匿名大學生(下稱「John Doe」)建立用戶名為「asu_covid.parties」的Instagram帳號，

並在帳戶主頁聲稱自己作為派對策劃，將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舉辦一個大型派對—「ASU Coronavirus 

Parties(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新冠肺炎派對)」，並發布共19則附圖貼文，旨在煽動將要重返校園的學生 參加

新冠肺炎派對，僅節錄幾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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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個派對叫做「HOAX-19」，因為新冠肺炎僅在美國流行是個騙局！」 

(2)「我剛剛與白俄羅斯共和國領事館副領事談妥了，派對將在領事館舉辦，警察無法關閉派對！這將在將

在學期的第一個周六舉行。」 

(3)「領事館要求禁戴口罩，為了得以辨識參加者。」 

(4)「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綱領、亞利桑那州司法管轄權及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校園規則不適用於外國領

土，我們不會觸犯任何美國法律。」 

(5) 我們與一家以色列公司合作分銷氫氧奎寧，本次派對的所有利潤將用於幫助其他國家的民眾獲得氫氧奎

寧以治療新冠肺炎。 

2. 圖片來源：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Instagram帳號「arizonastateuniversity」 

3. 智慧財產法院97年度民商訴字第8號民事判決。 

4.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商訴字第48號民事判決。 

 

 

 

 

 

 

 

 

 

 

 

 

 

 

 

 

 

 

 

 

 


